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   根据《中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相关管理办法》（民大发〔2018〕43号）的文件要求，学校决定对2019年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验收对象
2019年度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创新训练项目、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。
二、验收组织
   本次结题验收工作分为学院和学校组织的二级验收。
    1、各学院组织对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进行结题评审，评审意见分为通过、未通过、延期三种；同时各学院按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结题数量的10%推荐优秀项目。
     2、学校组织专家对所有创业类项目（创业实践和创业训练）进行结题验收评审工作。
三、验收材料
1、2019年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于2020年5月15日前由项目负责人向学院提交《结题报告书》（电子档附件1）。
2、2019年创业类（创业实践和创业训练）项目于2020年5月15日前，由项目负责人将项目的《结题报告书》（电子档附件1）、《商业计划书》、答辩PPT等材料电子档打包后以“负责人姓名+学院”命名发送到517953242@qq.com邮箱。
四、时间安排
1、2020年5月20日前，学院组织完成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结题验收评审工作（网评）。并将《结题验收单》（电子档附件2）电子版发到517953242@qq.com邮箱。
2、2020年5月20日前，学校组织完成创业类项目结题验收评审工作（网评）。
五、检查要求
1、各学院需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题验收工作，尤其要组织好结题工作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联络员要认真履行好沟通协调职责。
2、指导老师应指导学生认真总结，撰写相关报告，认真检查《过程记录本》，对项目开展实施情况给出具体意见或建议。协助学生认真准备答辩材料，并对参展的展板内容提出完善修改意见。
3、本通知最终解释权属创新创业学院，如有疑问可以通过QQ:517953242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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